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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京鴻坤偉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涉及「環渤海基金案件」的情況說明 

本公告乃由香港理想投資有限公司及北京鴻坤偉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鴻坤偉

業」）自願作出。 

近期有媒體報導稱鴻坤偉業被列為「被執行人」，相關案件情況說明如下： 

2016年2月，北京環渤海創新產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環渤海基金公

司」）成立，註冊資本金10,000萬元，鴻坤偉業認繳3,000萬元，持股30%，並實繳

資本金300萬元。中國民生信託有限公司認繳5,000萬元持股50%，北京新興問童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認繳2,000萬元持股20%。 

2017年3月，鴻坤偉業與北京山海昆侖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海昆

侖」）以及北京盛元巨集翔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盛元宏翔」）簽署股權

轉讓協定，將鴻坤偉業持有的環渤海基金公司15%股權轉讓給山海昆侖，將鴻坤偉

業持有的環渤海基金公司剩餘15%股權轉讓給盛元宏翔，並明確約定全部的股東權

利及義務一併轉讓。協定簽訂後受讓方已完成全部股權款的支付，鴻坤偉業自此完

全退出了環渤海基金公司的經營管理。但由於環渤海基金公司原因，股權轉讓的工

商變更登記未能完成。 

2017年9月，環渤海基金公司與四川糖果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四川糖果

公司」）簽署了信託份額回購協議，約定1年後，即2018年9月後回購四川糖果公司

持有的4,500萬份信託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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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山海昆侖以及盛元宏翔將股權再次轉讓給了深圳國津實業發展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國津實業」），鴻坤偉業根據之前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配合受讓方

完成了股權過戶的工商變更。 

2018年9月，環渤海基金公司因其與四川糖果公司的信託份額回購事宜的糾紛被訴

至法院，鴻坤偉業作為工商登記層面的原始股東以未完成2,700萬元出資為由被列

為被告之一（環渤海基金公司原始股東中國民生信託有限公司、北京新興問童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以及現股東北京中誠萬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國津實業發展有限

公司均為被告）。實際上鴻坤偉業於2017年3月即轉讓了全部股權，該出資義務也

一併轉讓完成，只因環渤海基金的原因未能辦成工商變更登記。 

根據判決書記載，判決結果為鴻坤偉業在未出資2,700萬元的範圍內與深圳國津實

業發展有限公司共同承擔補充連帶責任。事實上，鴻坤偉業已依據股權轉讓協議要

求現股東深圳國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完成了全部2,700萬元註冊資本金的繳納，因

此鴻坤偉業無需再承擔任何判決責任。即使承擔責任，也僅在環渤海基金公司不能

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情況下，鴻坤偉業需和深圳國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共同承

擔 2,700 萬元責任。目前環渤海基金公司名下擁有充足資產，具備履行能力。此外

鴻坤偉業在履行補充連帶責任後，亦有權全額向山海昆侖、盛元宏翔追償。 

目前鴻坤偉業已經據此事實情況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審申請，北京市高

級人民法院已經受理且正在審理中。針對鴻坤偉業被列為被執行人事宜，鴻坤偉業

也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向法院提起了執行異議程序。 

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就上述案件的進展及詳情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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